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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和骏”）
深圳市炀玖商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炀玖”）
苏州蓝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蓝光”）
盐城中蓝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中蓝”）
南京和骏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和骏”）
西安和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和骏”）
泰州市乾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州乾行”）
成都金堂蓝光和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堂蓝光”）
南充逸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充逸骏”）
南昌城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城钜”）
安徽美太光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美太”）
南京锦烨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锦烨”）
苏州润堂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润堂”）
青岛澳柯玛蓝光国际人力科技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柯玛蓝光”）
苏州舜堂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舜堂”）
2、担保金额：404,300 万元人民币
3、是否有反担保：四川兴川投资有限公司为下表中第 8 项担保的共同还款人南充逸骏置

业有限公司之股东四川逸城骏逸置业有限公司所占南充逸骏置业有限公司 50%股权比例应承
担的相关还款义务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为有效提高融资效率，优化担保手续办理流程，在股东大会批准担保额度内，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包括其下属公司）近期实际发生如下对外担保，并签署相关借款及担保合同，担保合同
主要内容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保方 担保方

借款金额
/
履约金额

担保金额
/
担保标的

公司持
股比例
（包 括
直接及
间接）

融资机构 /
债权人 担保方式 审批情况

1 蓝光和骏 蓝光发展 15,000 15,000 100%
中开企信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及 2019 年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2 深圳炀玖

蓝光发展、南
阳市垣鑫置
业有限公 司
（简称“南阳
垣鑫”）、信阳
市和骏置 业
有限公司

61,000 61,000 100%

” 深圳前海
梧桐可转债
2020306 号
- 深圳市炀
玖商贸有限
公司第三期
可转债“投
资者（受托
管理人 ：深
圳市平安置
业投资有限
公司）

蓝光发展、南阳垣鑫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南阳垣鑫提供
土地使用权抵押担
保【豫（2020）南阳市
不动产权第 0028463
号】; 信阳市和骏置
业有限公司提供股
权质押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及 2019 年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3 苏州蓝光 蓝光发展 2,000 2,000 100% 郭磊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及 2019 年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4 盐城中蓝
蓝光发展、南
京中润和骏
置业有限 公
司

60,000 60,000 100%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盐城分行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南京
中润和骏置业有限
公司提供股权质押
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及 2019 年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5 南京和骏 蓝光和骏 8,000 8,000 100%
余姚市俞盛
经济信息咨
询服务部

蓝光和骏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及 2019 年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6 西安和骏 蓝光和骏 10,000 10,000 100%
陕西建工第
十一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

蓝光和骏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及 2019 年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7 泰州乾行

蓝光发展、泰
州市中天控
股集团有 限
公司、泰州乾
行、泰州市乾
晖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55,000 55,000 26.01%
江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泰州分行

蓝光发展、泰州市中
天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泰州乾行提
供土地使用权抵押
担保【苏（2020）泰州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109718 号】；泰州市
乾晖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提供股权质
押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及 2019 年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8

金堂蓝光
蓝光发展、南
充逸骏、成都
新都蓝光 和
骏置业有 限
公司、四川逸
城骏逸置业
有限公司

43,300 43,300

100%

五矿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南充
逸骏提供土地使用
权抵押担保；成都新
都蓝光和骏置业有
限公司、四川逸城骏
逸置业有限公司提
供股权质押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及 2019 年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南充逸骏
（共 同 还
款人）

50%

9 南昌城钜
南昌蓝 光和
骏置业有限
公司、蓝光和
骏

9,500 9,500 51%
共青城金投
德善投资合
作企业（有
限合伙）

南昌蓝光和骏置业
有限公司、蓝光和骏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及 2019 年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10

安徽美太

蓝光发展、 南
京锦烨、南京
三石和骏 置
业有限公司

40,500 40,500

100%

五矿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南京
锦烨提供土地使用
权抵押担保；南京三
石和骏置业有限公
司提供股权质押担
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及 2019 年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南京锦烨
（共 同 还
款人）

51%

11 苏州润堂

蓝光发展、江
苏坤钰房地
产有限公 司
（简称“江苏
坤钰”）

100 100 70%
深州市兴科
融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蓝光发展、江苏坤钰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及 2019 年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12 澳柯玛蓝
光

蓝光发展、青
岛蓝光房地
产开发有 限
公司、成都灏
柏和骏置 业
有限公司

30,000 30,000 11.55%
青岛融富汇
金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蓝光发展、青岛蓝光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成都灏柏和骏置
业有限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及 2019 年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13 苏州舜堂
蓝光发展、江
苏坤钰、苏州
舜堂

69,900 69,900 40.66%
深州市兴科
融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蓝光发展、江苏坤钰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江苏坤钰提供
土地使用权抵押担
保【苏（2020）海门区
不动产权第 0138563
号】； 苏州舜堂提供
股权质押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三十六次会
议及 2019 年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合计 404,300 404,300 - - - -
二、年度预计担保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 2020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公司拟预计 2020 年度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 713.6 亿元，有效期自公司 2019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2020 年度预计提供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情况 预计担保总额 累计使用金额 剩余预计担保额度
1 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550,000 319,000 231,000
2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2,763,000 2,073,047 689,953
3 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3,294,000 1,840,963 1,453,037
4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529,000 125,400 403,600

合计 7,136,000 4,358,410 2,777,590
备注：
（1）实施过程中，按照实际签订担保合同时的公司持股比例确定使用额度的类别，若在签

订担保合同时已约定了相关股权增资、转让等变更事宜，以约定事宜完成后的公司持股比例确
定使用额度的类别。

（2）同时为同一笔融资的共同债务人（包括全资、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时，担保使用额
度全部纳入非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内。

（3）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原预计为 20 亿元，根据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预计 2020 年度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总裁决定从为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额度累计调剂 35 亿元至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住所
法 定
代 表
人

注册资
本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

公司持
股比例
（包 括
直接及
间接）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

四 川 蓝 光
和 骏 实 业
有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区一环
路南三段 22号 余驰 106,528.

2773
房地产投资； 房地产开发经营，
技术进出口，土地整理。 100%

总资产 23431042， 总负
债 20347541， 净 资 产
3083501； 营 业 收 入
3812402； 净 利 润
376535。

深 圳 市 炀
玖 商 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
街道海珠社区海德
一道 88 号中洲控
股金融中心 B 栋
33K

房 树
华 500

在网上从事商贸活动（不含限制
项目）；网上销售建筑材料、五金
产品、金属材料、装饰材料；企业
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100%
总资产 125939， 总负债
126070，净资产 -131；营
业收入 0，净利润 -132。

苏 州 蓝 光
投 资 有 限
公司

吴江区松陵镇人民
路 500号 2幢 1302 汪静 10,000 实业投资；仓储服务；项目管理

咨询。 100%
总资产 187911， 总负债
178820，净资产 9091；营
业 收 入 0， 净 利 润
-1028。

盐 城 中 蓝
置 业 有 限
公司

盐城市大丰区通港
大道 77 号电商产
业园

张禹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100%
总资产 64263， 总负债
64346，净资产 -83；营业
收入 0，净利润 -83。

南 京 和 骏
升 置 业 有
限公司

南京市浦口区桥林
街道兰花路 19 号
江苏可成科技园 9
幢 1层 101室

朱贤 20,816 房地产开发。 100%
总资产 8661， 总负债
8837，净资产 -177；营业
收入 0，净利润 -176。

西 安 和 骏
置 业 有 限
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沣东
新城天台路与征和
四路西南角蓝光公
园华府售楼部二层
201室

董 其
武 2,000

许可经营项目：土地整理工程的
设计、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一
般经营项目： 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

100%
总资产 145030， 总负债
145538，净资产 -508；营
业收入 0，净利润 -493。

泰 州 市 乾
行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司

泰州市海陵区凤凰
东路 60 号文创大
厦 5号裙楼 308室

莫也 2,000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26.01%
总资产 80524， 总负债
80604，净资产 -80；营业
收入 0，净利润 -80。

成 都 金 堂
蓝 光 和 骏
置 业 有 限
公司

成都市金堂县三中
园区先锋村

刘 家
骥 3,254

房地产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
资、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
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100%
总资产 714098， 总负债
539851，净资产 174246；
营业收入 153890， 净利
润 26331。

南 充 逸 骏
置 业 有 限
公司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
区澄泉路 159 号雍
锦半岛 20 栋 1231
号

郭涛 2,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50% 新设公司， 暂无财务数
据。

南 昌 城 钜
置 业 有 限
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
滩区绿茵路 129 号
联发广场写字楼
-4405 室 （第 44
层）

刘锋 1,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51%
总资产 0， 总负债 0，净
资产 0； 营业收入 0，净
利润 0。

安 徽 美 太
光 华 置 业
有限公司

肥东县经济开发区
燎原路栋侧

窦 进
俊 5,000 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服务。 100%

总资产 56597， 总负债
21159，净资产 35439；营
业收入 12261， 净利润
2390。

南 京 锦 烨
置 业 有 限
公司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
街道宁桥北路 89
号

赵 京
京 59,775 房地产开发经营。 51%

总资产 41942， 总负债
78，净资产 41864；营业
收入 0，净利润 -136。

苏 州 润 堂
商 务 咨 询
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区长桥
街道财智商务广场
5 幢 705、706、707、
708号 0014工位号

孙克 2,000
许可项目： 房地产开发经营；一
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咨询策
划服务。

70%
总资产 77， 总负债 77，
净资产 0；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0。

青 岛 澳 柯
玛 蓝 光 国
际 人 力 科
技 园 有 限
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
区株州路 187-1 号
1号楼

王青 1,000 人力产业园开发管理服务，房地
产开发。 11.55%

总资产 5， 总负债 5，净
资产 0； 营业收入 0，净
利润 0。

苏 州 舜 堂
商 务 咨 询
有限公司

苏州市吴中区长桥
街道财智商务广场
5 幢 705、706、707、
708号 0072工位号

李 卫
刚 2,493.77

许可项目： 房地产开发经营；一
般项目：信息咨询服务；咨询策
划服务。

40.66%
总资产 23101， 总负债
23101，净资产 0；营业收
入 0，净利润 0。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6,952,673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期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361.87%；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为本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6,633,605 万元， 占公司 2019 年期末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345.26%。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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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12 月 2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 201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38,499,8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8616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杨永清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5 人，公司董事王玉琦先生、刘耀武先生，独立董事焦世经先

生、陈冬华先生因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2. �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弘先生因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3. � 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王健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 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申请注册超短期融资券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7,300,740 99.8122 1,199,100 0.1878 0 0.0000
2. �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132,863 99.3529 1,199,100 0.6471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子公司申请注册超短
期融资券额度的议案 9,725,578 89.0239 1,199,100 10.9761 0 0.0000

2 关于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2,184,100 64.5572 1,199,100 35.4428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2 为关联交易议案，本次出席股东中关联股东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器

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就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顾侃、王玉蓉
2. �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 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苏美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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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本公司获得如下重大项目，现予公布供投资者参阅。

序号 项目获得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
（亿元）

一 房屋建筑

1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浙江湖州中国制造 2025产业园建设项目（二期工程）
EPC总承包项目 46.4

2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江苏南京秦淮区普天 1号项目施工总承包 38.5

3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中国建筑
西南设计研究院 广西桂林会展中心一期项目施工总承包 31.3

4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 河南郑州百力汇蓝海郑风项目施工总承包 30.5
5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 陕西西安沣东新城医院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 27.2

6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广东广州纳米智能技术科技园（二期）项目勘察设计施
工总承包 26.4

7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广东广州白云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周边临空经济产业园
区（平西安置区 -北区）施工总承包项目 25.0

8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 河南商丘市睢阳区商都珠江花园、 东方新苑及香君花
园安置房建设工程 EPC总承包 22.6

9 中国建筑一局（集团） 安徽合肥巢湖欧菲光光学光电产业基地建设项目施工
总承包 22.0

10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山东枣庄高新区南石东西村棚改项目安置房工程 EPC
总承包 20.0

二 基础设施

1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及部分
子企业

广东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 13 号线二期（北延）工程施
工总承包 120.3

2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 山东临沂西城总部经济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EPC 总
承包 46.0

3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 广东揭阳潮汕机场航站区扩建工程施工总承包 22.5

4 中建交通建设集团 新疆 G331 线青河至富蕴至阿勒泰段公路建设项目
（EPC模式）（三标段） 20.0

项目金额合计 498.8

项目金额合计 /2019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3.5%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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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12 月 2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3588 号恒生大厦 B 座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8,255,73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974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董事长彭政纲先生

主持了本次会议。 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4 人，董事井贤栋、韩歆毅、朱超、胡喜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独立董事刘霄仑、郭田勇、刘兰玉因在外地及疫情因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监事黄辰立、赵颖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屠海雁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官晓岚、姚曼英等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0,752,794 91.4426 37,502,944 8.5574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9,053,373 91.0549 39,202,365 8.9451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9,289,489 91.1087 38,966,249 8.8913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184,410,438 83.1001 37,502,944 16.8999 0 0.0000

2
《关于＜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的议案》

182,711,017 82.3343 39,202,365 17.6657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
有关事项的议案》

182,947,133 82.4407 38,966,249 17.5593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2 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参与本次员工持股

计划的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并进行了公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观韬中茂（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甘为民、肖佳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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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1 宗案件二审已判决；2 宗案件已上诉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 涉案的金额：新判决的案件涉及金额约 5.3 亿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新判决的案件公司需承担律师代理费、律师咨

询费、差旅费及案件受理费共计约 57 万元；其他上诉案件，公司将依据法律规定程序，积极行
使诉讼权利。

一、前期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
（一）涉及湖南高速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一宗案件
公司前期于《诉讼公告暨前期诉讼进展公告》（编号：临 2020-049 号）中披露了涉及湖南高

速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案件（案号：（2019）湘 01 民初 3659 号）的一审判决书，12 月 25 日公司
收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上述案件的二审判决书，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第一，安信信托公司和高速财务公司双方依据《信托合同》建立的信托法律关系，而通过其
后签订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改变了《信托合同》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 原
受托人安信信托公司受让了原由高速财务公司享有的信托利益并承担了因信托计划所产生的
全部投资风险。 而高速财务公司则从《信托合同》中脱离出来，通过收取固定的信托受益权的
转让价款来获取利益。 如果《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实际履行，会达到委托人从
受托人处得到了本息固定回报、 保证本金不受损失的结果。 其法律关系是名为信托受益权转
让，实为保本保收益的承诺安排。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三十四条“受托人以信托
财产为限向受益人承担支付信托利益的义务”的规定，应属无效。

第二，法院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就《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签订是否为刚性
兑付行为向信托公司的主管部门进行了征询 , 主管部门对安信信托公司进行了相关调查后书
面回复认为安信信托公司与高速财务公司签订的《信托受益权转让协议》等一系列操作是保证
本金收益不受损失的行为，属于违规刚性兑付行为。故二审法院认为应认定双方签订涉案转让
协议系违规刚性兑付行为。

第三，《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 92 条规定 ,信托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
作为资产管理产品的受托人与受益人订立的含有保证本息固定回报、 保证本金不受损失等保
底或者刚兑条款的合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条款无效。受益人请求受托人对其损失承担与其
过错相适用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实践中，保底或者刚兑条款通常不在资产
管理产品合同中明确约定，而是以“抽屉协议”或者其他方式约定，不管形式如何，均应认定无
效。 本案中，虽然没有在《信托合同》中直接约定保本保收益的条款，但在《信托受益权转让协
议》《补充协议》的约定显然是保本保收益的约定，如前如述，属于刚性兑付的约定，故该两协
议应认定无效。

因双方签订的《信托合同》约定资金信托计划总期限为 60 个月，双方约定的资金信托期限
未到期，双方应继续履行《信托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 在合同履行期限内，高速财务公司主
张依据《补充协议》,要求安信信托公司向其支付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 4 亿元本金及信托资金
收益、违约金，本院不予支持。 履行期满后，高速财务公司如认为有损失，可依法另行主张权
利。

高速财务公司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律师代理费、律师咨询费及差旅费，实际上属于主张两协
议履行中产生的损失，对于该损失的产生，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 92 条
的规定， 安信信托公司及高速财务公司在明知且应当知晓金融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时不得
保本保收益的基本原则的情况下， 依然签订了上述协议， 双方对于上述两协议的无效均有过
错，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院酌情认定各方对于律师代理费、律师咨询费及差旅费各承担 50%
的责任，即本案发生的律师代理费 98 万元、律师咨询费 6 万元及差旅费 9.023 万元，由安信信
托公司和高速财务公司分别承担 49 万元、3 万元、4.5115 万元。

综上所述，安信信托公司的上诉请求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
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 01 民初 3659 号民事判决；
二、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向湖南高速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支付律师代理费 49 万元、律师咨询费 3 万元及差旅费 45115 元；
三、驳回湖南高速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 2762848.41� 元，由湖南高速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负担 2758122.91 元，安信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4725.5 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 2762848.41� 元，由湖南高速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负担 2758122.91 元，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4725.5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涉及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两宗案件
公司前期发布了《诉讼公告暨前期诉讼进展公告》（编号：临 2020-068 号），披露了涉及富

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两宗案件（案号分别为：（2020） 云 01 民初 797 号、（2020） 云 01 民初
2139 号）的一审判决情况。 就上述两宗案件，公司已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相关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新判决的案件公司需承担律师代理费、律师咨询费、差旅费及案件受理费共计约 57 万元；

其他上诉案件，公司将依据法律规定程序，积极行使诉讼权利。 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民事判决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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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仁晖与国内某大型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签订

了关于不良债权的转让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15,800 万元。
● 截止基准日 2020 年 9 月 20 日，标的债权项下债权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22,572 万元。
● 合同的生效条件：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 本合同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近日，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安

徽仁晖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仁晖”）参与了国内某大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全
资子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拥有的以上海商业地产作为抵押物的债权（以下简称“标的债
权”）的公开拍卖，并已收到中标通知书，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15,8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39）。

安徽仁晖与转让方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签订了关于上述标的债权的资产转让协议及补充
协议（以下简称“本合同”或“合同”），现将本合同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合同风险提示
1、本合同的生效条件：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2、转让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将债权转让给安徽仁晖前，本合同执行尚存在不确定性。
3、本合同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以上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二、 合同对方的情况介绍
1、类型：国内某大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2、成立日期：1991 年 5 月 10 日
3、经营期限：1991 年 5 月 10 日至 2029 年 9 月 10 日
4、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企业管理服务，国内贸易（除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及相

关咨询，建筑装饰。【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安徽仁晖与转让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双方未发生购销。
履约能力分析：转让方为国内某大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信用状况及支付

能力良好，能够满足本合同的履约。
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合同项下的标的债权：截止基准日 2020 年 9 月 20 日，标的债权项下债权余额合计为人

民币 22,572 万元，其中：本金合计为人民币 21,500 万元，利息合计为人民币 1,072 万元。
标的债权对应的抵押物为上海市徐汇区内的商业建筑物， 包括 50 套酒店式公寓和 207 个

车位，其中 50 套酒店式公寓面积合计为 3,541.49 平方米，用途为办公；207 个车位面积合计为
9,350.26 平方米，用途为车位。

四、 合同的主要内容
安徽仁晖与转让方签订的转让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 标的债权
安徽仁晖从转让方受让一个以上海商业地产作为抵押物的不良债权包（债权户数为 2 户）

及其从权利。
（二） 标的债权金额
截止基准日 2020 年 9 月 20 日，标的债权项下债权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22,572 万元，其中：

本金合计为人民币 21,500 万元，利息合计为人民币 1,072 万元。
（三） 转让价格
标的债权的转让对价为人民币 15,800 万元。
（四） 支付方式
安徽仁晖在合同生效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 向转让方支付相当于转让价款 30%的首期转

让价款计人民币 4,740 万元，安徽仁晖在本合同签订前已支付的保证金人民币 1,580 万元自动
转为首期转让价款的一部分；剩余全部转让价款，转让方同意安徽仁晖于本合同生效后 12 个
月内延期付款，并可视情况再延长不超过 6 个月。 延期付款期间，安徽仁晖需向转让方按约定
的利率就剩余转让价款支付延期付款资金补偿。

（五） 标的债权的转让
标的债权的交割日为安徽仁晖自转让方收到标的债权的全部资产文件并交割完毕之日。

自交割日起，安徽仁晖将根据本合同约定取得标的债权自基准日起的全部权利和利益。
本合同中约定了双方在债权转让过程中各自应承担的义务。 转让方协助安徽仁晖对标的

债权进行清收处置。
除上述内容之外，交易双方还约定了过渡期债权管理、违约责任等合同条款。 具体内容以

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
（六） 转让资金来源
转让资金均由公司自筹。
（七） 违约责任
如安徽仁晖无正当理由未能根据合同的规定履行其付款义务， 则应就逾期未支付的应付

款金额按年化 12%向转让方支付逾期支付违约金。 逾期超过 6 个月的，转让方还有权解除转让
合同，并向安徽仁晖收取相当于全部转让价款总额 30%的违约金。 如安徽仁晖违反除付款义务
外的其他任何义务，则转让方有权要求安徽仁晖按照转让价款总额的百分之三支付违约金。

五、 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自 2019 年下半年以来，公司的投资和资产管理业务，逐步开始聚焦不良资产业务方向。

2020 年公司继续加大在不良资产投资领域的布局，通过设立不良资产处置子公司，招聘相关领
域专业人员，进一步提升不良资产投资业务在公司资产投资和管理业务中的配置比例。本次合
同的签订和履行，有利于公司推进不良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

2、本合同金额为 15,800 万元，标的债权项下债权余额为人民币 22,572 万元，虽然标的债
权账面价值超过转让价格，但未来债权处置回款取决于市场情况和公司处置能力，故本次中标
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暂无法预计。

3、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对安徽仁晖业务独立性没有重大影响，安徽仁晖主要业务不会因
履行合同而与合同对方形成依赖及依赖程度。

六、 合同的审议程序
本次签署的合同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 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2、备查文件：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相关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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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联股份”）于 2020 年 5 月 13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
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 最高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暂
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继续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5）。

公司独立董事、 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审批决策程序符合相关监管要
求。

截至 2020 年 12 月 25 日， 公司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000 万元募集资金提前归还
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归还事项及时通知公司持续督导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剩余 2
亿元将在到期日之前归还，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披露义务。

公司此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在
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公司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提高了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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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现金管理受托方：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方庄支行—工行搜宝商务中心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部、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北京银行双秀支行。

本次现金管理金额、产品名称、期限
序
号 产品提供方 产品名称 购买金额

（万元）
产品期限
（天）

1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部 “添利宝”结构性存款 20,000.00 276

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方庄支行—工行
搜宝商务中心支行

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 e”（定
向）2017年第 3期 30,000.00 69

3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部 2020年单位结构性存款 30,000.00 274

4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北京银行双
秀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40,000.00 30

合计 120,000.00
??履行的审议程序：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联股份”）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12 月 2 日
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70）、《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6）。

一、本次现金管理概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公司通过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适度的保本型理财，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加

资金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1、本次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为公司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2407 号）核准，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国联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2,990,858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
民币 74.7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66,066,635.5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2,415,959,147.71 元。

上述资金已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到位，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北京国联视

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 ZG11905 号）。 公司对募集资金
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三）现金管理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名称 产 品
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万 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金额
（万 元）

产品
期限

收 益
类型

结构
化安
排

参考
年化
收益
率

是 否
构 成
关 联
交易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营业部

结 构
性 存
款

“添利宝 ”
结 构 性 存
款

20,000.00 3.2% 483.95 276
天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 / 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方庄支行—工
行搜宝商务中心支行

保 本
理财

工 银 理 财
保本型“随
心 e”（定
向）2017 年
第 3期

30,000.00 2.55% 144.62 69天
保 本
浮 动
型

/ / 否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营业部

结 构
性 存
款

2020 年 单
位 结 构 性
存款

30,000.00 3.0% 675.62 274
天

保 本
浮 动
型

/ / 否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关村分行—北京银行
双秀支行

结 构
性 存
款

单 位 结 构
性存款 40,000.00 2.71% 89.10 30天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 / 否

（四）公司对现金管理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保本浮动收益型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或理财产品， 属于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银行理财产品，本次委托理财符合公司内部资金管理的要求。公司遵
守审慎投资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用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发行机构。公司财
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
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
品的情况进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现金管理合同主要条款
1、2020 年 12 月 23 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2 亿元，向杭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部购买了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主要条款如下：
产品名称 “添利宝”结构性存款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认购金额 2亿元
起息日 2020年 12月 25日
到期日 2021年 9月 27日
产品期限 276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3.2%

2、2020 年 12 月 23 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3 亿元，向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方庄支行—工行搜宝商务中心支行购买了人民币保本理财产品，主
要条款如下：

产品名称 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 e”（定向）2017年第 3期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型
认购金额 3亿元
起息日 2020年 12月 23日
到期日 2021年 03月 01日
产品期限 69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2.55%

3、2020 年 12 月 24 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3 亿元，向宁波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部购买了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主要条款如下：
产品名称 2020年单位结构性存款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型
认购金额 3亿元
起息日 2020年 12月 28日
到期日 2021年 9月 28日
产品期限 274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3.0%

4、2020 年 12 月 25 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 4 亿元，向北京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北京银行双秀支行购买了人民币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 主要条
款如下：
产品名称 单位结构性存款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认购金额 4亿元
起息日 2020年 12月 29日
到期日 2021年 01月 28日
产品期限 30天
预期年化收益率 2.71%

（二）现金管理的资金投向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 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用于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且能够满足保本要求、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的银行保本产品（包括但不限于
银行定期存单、结构性存款、保本型理财产品等）。

（三）公司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本次公司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总额为 12 亿元，投资

范围均为银行结构性存款和保本理财产品，期限 30 天至 276 天，收益分配方式为到期还本付
息。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
募投项目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控制分析
1、公司遵守审慎投资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用好、资金安全保障能力强的发

行机构。
2、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

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检查，必要
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现金管理受托方的情况
（一）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现金管理受托方分别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方庄支行—工行搜宝商务中心支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营业部、北
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北京银行双秀支行， 董事会已对受托方的信用情况及其履
约能力等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受托方符合公司现金管理的各项要求。

（二）上述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 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0 年 9 月 30 日财务数据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2,228,615,525.51 3,595,493,131.90
负债总额 1,092,961,165.75 2,258,682,214.74
净资产 1,135,654,359.76 1,336,810,917.16
项目 2019年度 2020年 1-9月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379,722,775.31 369,893,607.47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或购买保本型理财

产品是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和财务状况， 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
前提下进行的，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
的正常发展，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通过进
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 对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 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
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风险提示
虽然公司购买的为保本理财和结构性存款的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 但仍存在银行破产倒

闭带来的清算风险、政策风险、流动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公司拟对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的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
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且能够满足保本要求、期限最长不超过 12 个月的银行保本型产品（包
括但不限于银行定期存单、结构性存款、保本型理财产品等）。授权期限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议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6）。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或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理财产品名称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 回本

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
金额

1 单位结构性存款 893400产品 3,000.00 3,000.00 45.12 0
2 北京银行对公客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82.6 0
3 北京银行对公客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5,000.00 5,000.00 82.6 0
4 “添利宝”结构性存款 20,000.00 - - 20,000.00
5 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 e”（定向）2017年第 3期 30,000.00 - - 30,000.00
6 2020年单位结构性存款 30,000.00 - - 30,000.00
7 单位结构性存款 40,000.00 - - 40,000.00
合计 133，000.00 13,000.00 210.32 120,0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50,000.00
最近 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一年净资产（%） 46.32%
最近 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最近一年净利润（%） 1.32%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20,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0
总理财额度 120,000.00

注 ： 上表中最近一年净资产指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79,467,552.49 元）； 最 近 一 年 净 利 润 指 2019 年 度 归 属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158,942,121.75 元）。

特此公告。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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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解除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资子公司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吾九鼎”）基本账户中 2000

万元资金解除冻结。
● 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昆吾九鼎与河北卢龙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卢龙管委会”）、长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顺建设”）合同纠纷一案做出一审判
决，判决主要结果：解除合同、长顺建设与昆吾九鼎支付卢龙管委会违约金 306.39 万元、驳回
卢龙管委会其他诉讼请求。

● 一审判决后，卢龙管委会未在上诉期内上诉，一审判决生效。经昆吾九鼎与相关银行主
动核对，因本案被冻结的银行账户资金解除冻结。

● 本次解除冻结资金事项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一、银行账户解除冻结基本情况
2019 年 3 月，昆吾九鼎收到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河北省秦皇岛市中级人

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冀 03 民初 104 号。 昆吾九鼎基本账户 2000 万元被冻结。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和 2019 年 4 月 11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的临时公告，编号：临 2019-018 和 2019-020。

2020 年 10 月 17 日，公司披露了《九鼎投资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临 2020-039），河北
省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昆吾九鼎与卢龙管委会、长顺建设合同纠纷一案做出一审判决，判

决主要内容如下：1、解除河北卢龙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长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昆吾九鼎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签订的《河北卢龙经济开发区绿色化工园基础设施建
设 PPP 项目＜项目合同＞》；2、长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昆吾九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河北卢龙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违约金 306.39 万元；3、 驳回河北卢龙经济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账户资金解除冻结情况
一审判决后，卢龙管委会未在上诉期内上诉，一审判决生效。 昆吾九鼎依据河北省秦皇岛

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履行了应由昆吾九鼎和长顺建设共同承担的全部判决义务，并向法
院提交了解除查封的申请。 同时，经昆吾九鼎与相关银行主动核对，因本案被冻结的银行账户
资金解除冻结。

三、账户资金解除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1、截至本公告日，昆吾九鼎因本案被冻结的银行账户资金解除冻结，恢复正常使用。
2、本次解除冻结资金事项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2 月 26 日


